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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執行

「桃園航空城先期發展計畫-貨運園區暨（大

園南港地區)特定區計畫」，涉有未盡職責及

效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（下稱經建會）於民國（下

同）82 年 2 月 7 日向行政院簡報「桃園航空城構想計畫」

之貨運園區計畫構想。行政院於 84 年 1 月 5 日 2414 次

院會通過「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」，交通部

爰於 86 年 3 月 18 日研提「桃園航空城先期發展計畫（貨

運園區暨大園［南港地區］)特定區計畫」（下稱桃園客

貨運園區計畫）並經該院於 86 年 5 月 16 日核定，由民

航事業作業基金先行墊付新台幣（下同）99 億 3,684 萬

餘元，支應辦理都市計畫作業規劃、區段徵收作業及客

貨運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（含污水處理廠及垃圾焚化廠

等），計畫期程自 86 年起，預定於 90 年 12 月完成。 

惟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因受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相關

作業延宕、部分工程施工時遭遇地下管線影響、客運園

區各公共設施工程驗收與點交、相關用地撥用與移交及

讓售後續作業等情，曾辦理 3 次計畫期程展延，經行政

院核定展延至 94 年 12 月底，累計執行 68 億 3,490 萬餘

元（客運園區 51億 7,596萬餘元、貨運園區 16億元 5,893

萬餘元）。貨運園區及客運園區實際完成開發面積分別

為 45.02 公頃及 197.53 公頃，總計 242.55 公頃；其中，

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（下稱民航局）取得航空客運服務

專用區（下稱客運服務專區）16.21 公頃及航空貨運與

貨物集散專用區（下稱貨運服務專區）34. 85 公頃，共

計 51.06 公頃土地；另無償公共設施用地、有償撥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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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機關、灌溉設施專用區等計 95.84 公頃；其餘發還地

主可建築用地部分，經行政院於 87 年 8 月 28 日台（87）

內地字第 8708765 號函核定，以徵收私有土地面積 42％

發回原地主 85.54 公頃，並於 93 年 9 月 3 日發交原土地

所有權人領回，該局尚可取得 10.11 公頃土地（住宅區

3.28 公頃及商業區 6.83 公頃）。 

貨運服務專區部分，民航局於 92年 5 月 30 日以 BOT

方式與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（簽約時稱

『遠翔航空貨運園區股份有限公司』，經該局於 95 年 5

月 29 日同意更名，下稱遠雄公司）簽訂「桃園航空貨運

園區興建管理契約」，特許期限為自簽訂契約日（92 年

5 月 30 日）起算 50 年，由該公司興建開發並招商營運，

該局收取租金及權利金。嗣因政府推動自由貿易港區政

策，行政院於 94 年 5 月 25 日核定同意其設置為桃園航

空自由貿易港區，目前已完成第一期開發土地面積約 20

公頃，並於 95 年 1 月 1 日開始營運。 

客運服務專區部分，民航局將其劃分為「客一」分

區作為民航人員訓練中心使用，及「客二/客三」分區作

為會議、展示、旅館、商務、辦公使用等兩案，分別進

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；惟客二及客三分區經行政院

於 91 年 7 月 4 日同意暫停開發，採綠化養地或停車場等

臨時使用。而客一分區經民航局辦理 3 次公開公告招

商，無廠商遞件申請，嗣後於 94 年 8 月 10 日辦理客一

及客三分區 BOT 案，亦無廠商申請進駐；至客二分區經

該局考量規劃作為其北部航管作業中心，於 97 年 6 月

26 日驗收合格，97 年 7 月 10 日移交該局飛航服務總台。 

然據審計部函報，桃園客貨運園區計畫涉有未盡職

責及效能過低情事。案經本院調閱經建會、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

環保署）、交通部暨所屬民航局、桃園縣政府及審計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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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機關資料，復於 100 年 3 月 1 日約詢交通部及民航局

等相關人員。全案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就調查意見臚列如

下： 

一、民航局對於經開發取得土地負有處分之責，惟因未能

積極辦理標售，致土地長期閒置，實有怠失： 

(一)按「交通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 10 條第

5 項規定略以：本基金之來源包括辦理區段徵收取

得可建土地之處分或有償撥用價款收入。同辦法第

11 條第 5 項規定略以：本基金之用途係辦理區段徵

收取得可建土地等開發成本支出；復按「桃園航空

城先期發展計畫-（貨運園區暨大園（南港地區)特

定區計畫）」計畫書第柒、財務計畫略以：「…相

關開發資金先行由民航作業發展基金墊付，將來俟

開發后取得貨運、客運專用區之土地，其土地經營

、出租、出售、回收資金再行歸墊。」查本計畫累

計執行 68 億 3,490 萬餘元，由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先

行支應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依據民航局函復資料，本計畫客貨運園區完成區段

徵收後，該局尚可取得之可建土地計 10.11 公頃（

約 101,119 帄方公尺，住宅區 32,845 帄方公尺、商

業區 68,274 帄方公尺）；另需有償撥供需地機關或

讓售供公營事業及標售（租）等供民營業者使用之

公共設施用地計有 6.13 公頃（約 61,300 帄方公尺

，包括機關用地、變電所用地、電力設施用地、電

信事業用地、天然氣設施用地、自來水事業用地、

垃圾焚化爐用地、污水處理廠用地等）。自 92 年至

97 年底該局共計標、讓售土地 7 筆，面積合計

18,848.26 帄方公尺；建物 5 筆面積合計 741.88 帄

方公尺（係原建物保留幸福社區） 

(三)查前開 7 筆土地處分情形，其中，商業、住宅區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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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土地部分，曾於 94 年 12 月 29 日、95 年 4 月 13

日及 96 年 8 月 17 日辦理 3 次公告標售，惟僅於 95

年 5 月 25 日出售一筆商業區用地（面積 4,241.84

帄方公尺），而住宅區用地（面積 32,845 帄方公尺）

自該局於 94 年 12 月 29 日取得土地後，未曾規劃辦

理標售；另有償撥用土地部分，除 1 筆宗教專用區

用地面積 452.29帄方公尺之標售及 5筆讓售供公營

事業之土地外（總計面積 14,154.13 帄方公尺，包

括變電所用地 11,571.24 帄方公尺及電力用地

338.77 帄方公尺讓售臺電公司、自來水事業用地

2,244.12 帄方公尺讓售臺灣自來水公司），其餘如

機關用地、電信事業用地及天然氣設施用地因各相

關單位無使用需求待標售中；已完工之垃圾焚化爐

用地因桃園縣政府以財政困難為由要求無償撥用，

仍待協調；另垃圾焚化爐用地因 91 年桃園縣政府反

對興建爰予停辦並閒置。是以，總計民航局尚有

46,693.58 帄方公尺之公共設施用地及 96,877.16

帄方公尺之商業、住宅區可建土地待處分。  

(四)再者，若依民航局 96 年 8 月 17 日場管字第

09600253421 號公告標售底價估計，扣除機關用

地、垃圾焚化爐用地及住宅區用地未有公告標售價

外，污水處理廠用地有償撥用總價約 5 億 2,249 萬

餘元（以承商待操作管理保養維護勞務契約到期日

96 年 9 月 30 日計算）、電信事業用地及天然氣設

施用地售價約 3,295 萬餘元、商用區土地售價約 12

億 5,984 萬餘元，合計前揭閒置土地價值遠超過 18

億元以上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民航局對於經開發取得土地及有償撥用

地（或公共設施）負有處分之責，其中，關於機關

用地、電信事業用地、天然氣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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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如污水處理廠、垃圾焚化爐用地等需有償撥用

地，亟待該局積極協調妥處；另住商用地因未能積

極辦理標售，致土地長期閒置，實有怠失。 

二、民航局未能善盡督導管理責任，致客運園區各項公共

設施移交地方政府接管前，設施頻遭損壞或失竊並再

發包修繕始完成移交，難辭其咎： 

(一)據 92 年 1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20081936 號令訂定「區段徵收實施辦法」第 39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區段徵收工程經驗收合格後，各

項公共設施應依有關法令規定交由各該主管機關接

管並養護之。」復據「桃園航空城先期發展計畫-

（貨運園區暨大園（南港地區)特定區計畫）」計畫

書第肆、一、區段徵收計畫規定：「…公共設施用

地(包括學校用地、…道路、環保設施用地…)，…

將來登記為縣政府所有(其中環保設施用地為有償)

。」 

(二)查客運園區公共設施相關工程陸續於 94 年 9 月 22

日至 95 年 1 月 17 日期間驗收合格，民航局並於 94

年 8 月 10 日起委請保全公司於客運園區內巡邏。桃

園縣政府於 95 年 4 月 17 日函知該縣大園鄉公所暨

該縣政府主管單位略以︰有關民航局辦理「桃園客

貨運園區計畫」，其中客運園區之公園、停車場、

路燈等公共設施，於 95 年 1 月 17 日全部驗收後，

應由桃園縣大園鄉公所（下稱大園鄉公所）暨桃園

縣政府各相關主管單位，依法負其接管及養護責任

；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於 95

年 4 月 24 日召開「桃園航空客運園區」活化措施及

移交接管事宜研商會議結論略以：園區之公共設施

在未移交地方政府接管前，請民航局妥善管理，以

免降低民間參與園區建設之意願等云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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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惟查客運園區之景觀水道不鏽鋼欄杆、表面式固定

投光燈、600V 級 PVC 絕緣銅導線 14mm
2
及紅綠燈箱

背板及 10mm 強化玻璃及道路（含瀝青混凝土 AC 路

面、標線、排水設施及人行道鋪面）等公共設施，

於 95 年度持續發生失竊及破壞，計報案有 6 次，總

計失竊金額 87 萬 6,528 元。嗣經桃園縣政府大園鄉

公所於 96 年 3 月 22 日函請民航局就客運園區內道

路之相關公共設施缺失改善完成後，再移交該公所

管理。該局於同年 4 月 20 日函復該公所，由該局負

責修繕人行道鋪面損壞等工程。並陸續於 97 年 1

月 3 日及 97 年 1 月 23 日發包辦理「桃園航空客貨

運園區公共設施—客運園區公共設施後續土木修繕

工程」及「桃園航空客貨運園區公共設施工程—客

運園區公共設施後續機電修繕工程」，分別於 97

年 12 月 3 日及 98 年 5 月 20 日驗收完成，各耗支

905 萬 5,901 元及 643 萬元 8,670 元。並於 98 年 7

月 31 日完成移交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民用航空局於客運園區各項公共設施移

交地方政府接管前，未能善盡督導管理責任，致設

施頻遭損壞或失竊，再發包修繕達 900 萬餘元始完

成移交，難辭其咎。 

三、民航局未能落實客運園區服務專用區招商目標，復以

計畫進駐人口評估過於樂觀，致已完工之污水處理廠

閒置及自來水配水塔未能發揮調節供水之效益，實有

未當： 

(一)按「桃園客貨運園區計畫」第參、二（二）項規劃

構想及內容敍及，本規劃配設，航空客運服務專用、

一般商業區、行政區等，以作為提供機場轉運旅客

所需之購物、休閒、住宿及會議等多功能之服務，

同時為因應辦理區段徵收開發配地所需之可建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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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計畫人口 36,000 人；復按「變更桃園航空貨運

園區暨客運園區(大園南港地區)特定區計畫（配合

區段徵收及都市設計變更計畫暨訂定都市設計管

制）書」第六章變更後計畫略以：計畫人口與居住

密度（維持原計畫），本特定區計畫人口 27,000 人。 

(二)查民航局於 92 年 7 月 16 日、93 年 2 月 6 日及 93

年 10 月 8 日曾辦理客運園區服務專區「客一分區」

公開「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桃園航空客運

服務專用區－民航人員訓練中心建設計畫」公告，

因無廠商遞件申請，即未再辦理公告招商。復因工

程會函示據於 94 年 8 月 10 日辦理「桃園航空客運

服務專用區（客一及客三分區）徵求民間自行規劃

投資興建暨營運（BOT）」案，因民間投資興建意願

不高，無廠商申請進駐，嗣後該局未再辦理「客運

服務專區」民間投資興建暨營運招商。迄今僅商業

區桃喜飯店、客二分區民航局北部航管作業中心進

駐及少數原住戶（截至 100 年 3 月底止大園鄉南港

村及北港村約計 8,268 人）。 

(三)復查客運園區「桃園航空客貨運園區污水處理廠工

程」（下稱客運園區污水廠）及客運園區自來水配

水塔工程等 2 項公共設施工程，分別於 94 年 9 月

30 日及 95 年 6 月 23 日驗收合格，結算金額各為 5

億 3,778 萬餘元（含土地部分 1 億 1,637 萬餘元）

及 6,352 萬餘元。其中，污水處理廠據設計進流水

量，係分二期興建之帄均日進流水量，第一期工程

（90-93 年）Qave=6,400CMD，第二期工程（94-97

年）Qave=6,400CMD，另每日可處理之最大污水量為

9,600 CMD（m
3
/day）。詢據民航局表示，依據核定

都市計畫人口數規劃計畫目標年污水處理量為 1 萬

2,800CMD，另考量客運園區初期進駐人口較少，故

僅施作第一期污水處理廠處理 6,400CMD 之污水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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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惟自該污水處理廠完成後至今，尚未有污水排入

廠區處理，並肇致 95 年 1 月 9 日驗收完成之污水管

路工程（結算金額 1 億 1,716 萬 1,131 元）及自來

水管線工程（結算金額 6,926 萬 347 元）閒置。 

(四)另自來水配水塔之功能係調節供應客運園區每日用

水量，並作為短時間水源中斷之緊急用水，及消防

增加之耗水量。查據民航局所復，該配水塔因客運

園區進駐人口稀少，用水量極少，尚未發揮缺水水

壓降低調節供水之效益。且已完工並逾保固期限均

未曾使用之污水處理廠及自來水配水塔，自 94 年

12 月迄 100 年 3 月底仍需支付維護費用 858 萬餘元

。綜上所述，民航局未能落實客運園區服務專用區

招商目標，復以計畫進駐人口評估過於樂觀，客運

園區進駐人口未能達預定進駐計畫人口，致已完工

之污水處理廠閒置及自來水配水塔未能發揮調節供

水之效益，實有未當。  

四、民航局辦理垃圾焚化廠未能於事前審慎評估及溝通興

建之必要性，徒耗規劃設計費用並致土地長期閒置，

行政作業顯有瑕疵：  

(一)依據民航局函復資料，垃圾焚化廠係經都市計畫於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86 年 10 月 21 日核定通過，

行政院 87年 1月 13日同意備查及桃園縣政府 87 年

1 月 13 日發布實施。是以，該局逕於 89 年 12 月 30

日辦理「桃園航空客運園區焚化爐興建工程委託環

境影響評估、規劃、設計、監造地形測量等服務案

」招標作業，90 年 2 月 27 日以 2,823 萬元決標予

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，嗣規劃設計完成後，

於 90 年 11 月 20 日辦理垃圾焚化爐興建工程招標。 

(二)查桃園縣政府按「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

化廠推動方案」於 86 年 5 月 30 日及 87 年 1 月 12

日分別提報興建桃園縣南區及北區 2 座垃圾焚化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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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，並經行政院於 86 年 8 月 6 日及 87 年 8 月 17

日核定實施。嗣因環保署於 91 年間函請桃園縣政府

評估取消桃園縣北區廠建廠，該府以自承原提報計

畫有垃圾量錯估、鄉鎮提報量與實際垃圾量有誤差

、縣內垃圾量不足等為由，於 91 年 1 月 17 日函報

環保署，並經行政院於 92 年 6 月 27 日同意取消興

建。 

(三)復查桃園縣政府於 91年 2月 8日辦理本案垃圾焚化

廠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，提出該府目前無增建焚

化爐之必要，並於 91 年 5 月 13 日及 91 年 5 月 14

日函復民航局略以：環保署於 80 年 9 月依行政院核

定之提報「台灣地區資源回收(焚化)廠興建工程計

畫」興建「公有公營」或「公有民營」焚化廠，及

後續環保署依 85 年 3 月 1 日行政院核定之「鼓勵公

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」以 BOT 或

BOO 方式，鼓勵公民營機構參與興建垃圾焚化廠，

目前尚有餘裕量可資處理事業廢棄物，故反對另於

客運園區興建焚化爐等情。民航局爰於 91 年 6 月 14

日函報交通部轉陳行政院，經該院於 91 年 8 月 2 日

同意本案暫停興建，該局據以辦理結算作業，合計支

付 1,973 萬餘元之服務費用。 

(四)綜上，民航局辦理客運園區垃圾焚化廠規劃與設計

，未能於招標前與桃園縣政府溝通確認興建之必要

性，逕行辦理規劃設計招標作業，嗣因桃園縣既有

焚化爐尚有餘裕量而停辦，徒耗規劃設計費並致土

地長期閒置，行政作業顯有瑕疵。 

五、貨運園區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滿前之權利金繳付期

限與實際繳付之規定互有矛盾，民航局確有檢討改進

之必要： 

(一)查民航局於 92 年 5 月 30 日以「徵求民間參與興建

暨營運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建設計畫」（BOT）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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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遠雄公司簽訂「桃園航空貨運園區興建營運契約

」，特許期限為自簽訂契約日起算 50 年，由該公司

興建開發並招商營運 34.85 公頃基地。 

(二)按前開契約第 5.9.4.1 條規定：乙方應依相關規定

取得各項事業相關許可證，送甲方備查後，始得營

業；及同契約第 5.1.1.5 條規定：應於 94 年 12 月

31 日前完成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之貨運站作業及

其他作業業務設施之興建，並取得其建築使用執照

。查截至 9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遠雄公司計於 93 年

6 月 25 日（臨時建築使用許可證）、94 年 10 月 28

日及 94 年 12 月 6 日分別取得建築面積 1,834.88M
2

、 108,116.47M
2

及 7,639.36M
2
， 合 計 面 積

115,755.83M
2
之使用執照。復按上開契約第 6.1.2.1

條規定：「乙方於本基地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滿

（94 年 12 月 31 日）前，完成部分建築興建並取得

其建築使用執照時，應繳付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

滿前之權利金。」關於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滿前

之權利金繳付時間依第 6.2.1.1.2 條「完成各部分

建築興建年期當年之權利金，乙方應於完成各部分

建築興建並取得其建築使用執照後 30 日內繳付。」

之規定辦理。 

(三)依據審計部審核意見略以，民航局未依貨運園區契

約第 6.1.2.1 條及第 6.2.1.1.2 條規定，通知遠雄

公司於取得上開建築使用執照時，繳納第一期興建

營運期程屆滿前之權利金（94 年 12 月 31 日），而

同意該公司以 95年 1月 1日為該貨運園區之正式營

運日，致該局未能依約收取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

滿前之權利金計有 5,384,654 元（詳如下表），損

及政府權益云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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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使用執照日期 基準權利金（元） Ar(m2) Tr(m2) Am（月） 權利金（元） 

93 年 6 月 25 日 88,000,000 1,834.88 347,857.31 18 696,274  

94 年 10 月 28 日 88,000,000 108,116.47 347,857.31 2 4,558,502  

94 年 12 月 6 日 88,000,000 7,639.36 347,857.31 0.81  129,878  

 總計       
 

5,384,654 

註：1.權利金=基準權利金×[（Ar÷Tr）×（Am÷12）+（Br÷Tr）×（Bm÷12）+……] 

2.Am、Bm、…:指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當年度實際營運月份數。 

3.Ar、Br、…：指各分區興建完成取得建築使用執照之面積。 

4.Tr：指本基地面積。 

(四)詢據民航局表示，桃園航空貨運園區興建營運契約

收取之權利金屬經營權利金，係依營業收入或特定

指標百分比收取；是以依據該契約第 6.1.2.2 條規

定之權利金金額計算方式中第 3 項規定，即建物取

得使用執照後並有實際營運行為，始有「第一期興

建營運期程屆滿前之權利金」之適用條件，故遠雄

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自 95年 1月 1日起

正式營運且開始有營業收入，並無契約規定「第一

期興建營運屆滿前之權利金」之適用云云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民航局依據興建營運契約第 6.1.2.2 條

規定，按取得建築使用執照後當年度實際營運月份

數辦理遠雄公司第一期興建營運期程屆滿前之權利

金收繳，然其卻與該契約第 6.2.1.1.2 條關於第一

期興建營運期程屆滿前之權利金應於完成各部分建

築興建並取得其建築使用執照後 30 日內繳付之規

定互有矛盾，以致有審計部查核短收權利金收入之

情，該局確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 

六、行政院決議辦理「桃園航空客貨運園區」特定區計畫

，無責成建立執行後相關績效評估機制，實欠允當：  

(一)按「桃園客貨運園區計畫」計畫書第柒章、財務計

畫略以：「為取得貨運園區及客運專用區 56.78 公

頃之土地，……其相關開發資金先行由民航作業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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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基金墊付，其土地經營、出租、出售、回收資金

再行歸墊。……有關本案詳細營運收支預估、財務

分析，民航局將委託顧問公司或學術機構作進一步

分析、評估。」民航局於 87 年委託完成「桃園航空

城先期計畫-貨運園區暨大園(南港地區)特定區計

畫」營運管理與財務分析研究（下稱先期財務分析

研究）第 6.2、四、資金收入估算：「民航局未來

於園區開發營運期間，其分年之收入，如表 6.2-3

所列，收入來源分為土地租金、開發權利金及營運

權利金。」據該表 6.2-3（民航局三期貨/客運園區

營運收入［30 年］一覽表）所列，以土地租金 85

元/M
2
及每年依物價上漲 3.5%調整，估算前 8 年客

運服務專區（自 91 年 7 月 4 日核定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

建暨營運桃園航空客運服務專用區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起

迄 99 年 12 月底止計 8 年餘）及前 7 年貨運服務專區（

自 92 年 5 月 30 日訂定契約起迄 99 年 12 月底止計 7 年餘

）之土地租金收入分別為 9 億 7,200 萬元、16 億 500

萬元，及營運權利金收入分別為 11 億 8,300 萬元、

5 億 9,400 萬元。 

(二)查本計畫累計執行 68 億 3,490 萬餘元，包括貨運園

區 16 億 5,893 萬餘元及客運園區 51 億 7,596 萬餘

元。貨運園區於 92 年 5 月 30 日以 BOT 方式引資開

發，嗣於 94 年 5 月 25 日經行政院核定同意其設置

為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，目前已完成第一期開發

土地面積約 20 公頃，然因未將 85 年 1 月 10 日財政

部訂定發布之「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減免地價稅

房屋稅及契稅標準」納入考量，截至 99 年底實際收

繳土地租金及權利金僅約 5 億 4 千餘萬元。另客運

園區完成開發後由民航局取得之客運服務專區，規

劃「客一」分區作為民航人員訓練中心使用，及「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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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/客三」分區作為會議、展示、旅館、商務、辦公

使用等兩案。然「客二/客三」分區於 91 年評估發

現，規劃引進之會議、展示、商務、辦公等機場產

業，於桃園以北地區之發展狀況有供過於求現象，

又土地使用區段與同區段高鐵計畫桃園站區開發產

生嚴重競合，而鄰近消費圈如台茂、大江等大型購

物商圈經營現況不佳等因素，業經行政院同意暫緩

開發；至「客一」分區歷經 3 次公開招商未有廠商

申請進駐，而「客二」分區經民航局考量規劃作為

該局北部航管作業中心；是以，該專區迄今未有任

何土地租金及權利金之收入。另查客運園區土地資

產標讓售之收入至 99 年底為 2 億 5,789 萬餘元，總

計截至 99 年底止，本計畫客貨運園區開發之實際收

入僅 7 億 9,878 萬餘元，與先期財務分析研究之評

估數據相差甚鉅。 

(三)惟據民航局函復表示，先期財務分析研究係針對本

計畫進行初步分析，並作為未來實際各項工作推動

參考，未函請行政院核定。復以行政院 91 年 5 月

10 日核定「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桃園航空貨運

園區建設計畫」之可行性評估報告，自民間機構開

始營運日起 5 年，權利金及土地租金收入約為 7 億

元，檢討貨運園區 BOT 計畫執行至 99 年止，尚符原

計畫評估效益。又因客運園區尚有土地資產且貨運

園區 BOT計畫尚有超過 40年之權利金及土地租金收

入，故現階段暫無法評估本計畫有無達成效益云云。 

(四)依行政院 86 年核定本計畫內容，本案計畫係為因應

中正機場短期急迫發展目標擬定，同意由民航作業

基金先行墊付，惟僅要求交通部負責督導民航局妥

適規劃等事宜，卻未責成執行或研考單位就執行結

果進行績效衡量，故而不僅本計畫實際收入與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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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分析研究評估結果大相逕庭，執行單位未能翔

實檢討說明外，對於原擬藉著該計畫之實施，期落

實推動亞太營運中心--空運中心發展政策之目的，

亦欠缺相關資料可供評估其是否已經達成及所獲致

之效果程度，致使政府資源運用績效混沌未明，實

欠允當。 

綜合言之，桃園航空城客貨運園區計畫自 82 年提

出迄今，18 年間雖有客觀外在因素之變遷，但就既定執

行方案部分，仔細檢討，仍見缺失多多，政府相關部門

允應積極有效檢討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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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六，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影附調查意見函送審計部參考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